
服 务 指 南

一、事项名称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二、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三、审批依据
1、《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1951年8月15日公安部发布）。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号2004年7月1日施行）行政许可目录第37条：公章刻制业实施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3、《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国务院决定改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第6号。
4、《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号）、《关于做好全省公安机关“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前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公安部《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企业群众60项措施》。
5、公安部《关于深化娱乐服务场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改革进一步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工作意见》
四、数量限制
一个县（区）前一年度新增市场主体5000家以下的，设立公章刻制经营单位不得超过2家。在此基础上，以递增3000家为一档次，可批准增设1家，并逐档递增。
五、申请条件

1、从事三年以上刻制公章以外的其他印章业务（应提供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2、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及必要的资金，配备橡胶热压硫化工艺专业生产设备、专用档案保存柜和专业技术人员；
3、具备安装、使用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专用计算机、扫描仪等制章设备；
4、企业刻制的公章必须符合《印章质量规范与检测方法》GA241.9—2000的执行标准；
5、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6、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辽宁省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相关规定；
7、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者及从业人员无故意犯罪记录。(不需要申请人或申请单位提供，由公安机关负责查询)
8、安装必要的防盗设施和视频监控系统。
六、服务对象：单位或个人
七、前置条件：营业执照
八、申请材料
1、申请报告。包括拟设立企业的名称、处所、经济性质或公司类型、经营范围、安全措施、生产设备、办厂可行性分析报告等相关内容；
2、《特种行业许可证申请表》；
3、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户籍所在地县（市、区）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具的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无私刻公章违法行为的证明材料(不需要申请人或申请单位提供，由公安机关负责查询)；
6、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书；

7、营业场所地理位置方位图，内部结构建筑平面图（需标清接待区、生产区、档案区等信息），经营场所门脸、内部功能区照片；

8、制章设备清单（包括设备生产厂家、型号、数量及配置计算机的台数、扫描仪型号）及所用制章材料、印油等基本信息（包括名称、生产厂家、型号）；

9、验证登记、印鉴备案、公章交接、作废章丕销毁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10、技防设备、防盗设施、消防设施、保险箱（柜）安装位置平面示意图及照片；
11、安全保卫机构及人员基本情况。
九、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十、承诺时限（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实行告知承诺制（即受即办）
十一、是否踏勘及时限：是
十二、是否专家评审及时限：否
十三、是否公示、公告：否
十四、收费标准：无
十五、收费依据：无
十六、受理机构：朝阳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
十七、决定机构：朝阳市公安局
十八、联系电话：0421-2886687
十九、监督电话：0421-2616610
二十、办理地点
朝阳市双塔区人民路1号

二十一、办事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6:30

